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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

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的解读 
 

发布时间：2026-05-26 17:20 文章来源：海关总署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优化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服务进

出口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对《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进行修订。2026 年 5 月，海关总署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84 号），自 202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为使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本次规章修订的背景情况和重点内容，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办法》于 2012 年施行，对规范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发挥了重要

作用。随着《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施行和我国进出口化妆品产

业飞速发展，《办法》中有关规定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最新要求，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 

  一是《条例》对化妆品管理要求作出了调整。《条例》作为海关进出口化妆品

管理的主要上位法依据之一，对化妆品定义、范围、分类、主体责任、监管等方面都作

出了较大调整。二是海关为促进贸易便利化出台了多项改革举措。机构改革以来，海关

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模式作出了调整。同时，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海关总署出台了多项

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有必要将成熟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结合进出口化妆品行

业发展情况和海关监管实际，在规章中衔接风险管理、信用管理制度，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监督管理水平，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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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修订的主要考虑 

  一是落实上位法《条例》规定，对化妆品定义、信息记录、监管责任等方面进

行调整。二是提升监管质效，固化机构改革以来业务流程改革成果，深化智慧海关建设，

强化风险管理。三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强化风险管理理念，提升进出口化妆品监管精准性、有效性。 

  一是明确风险管理原则，规定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规定的合格评定程序对进出口化妆品实施检验。二是衔接海关风险管理规定，明确进出

口化妆品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安全问题的，海关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可以依法采取处置措

施。三是调整检疫的管理规定，明确仅在境内外发生疫情疫病可能影响进出口化妆品安

全的，海关依法实施检疫。 

  （二）总结固化改革成果，更好助企惠企。 

  一是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加强现代科学技术运用，提升海关管理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二是减轻企业负担，删除海关对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和出口化妆品生产

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三是优化检验地点，根据业务改革实践，将进口化妆品检验

地点由口岸海关调整至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报的目的地，同时在出口环节，规定海关

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的需要，指定其他检验地点。四是取消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要求，

不再要求未经检验检疫合格的进口化妆品存放在海关指定或者认可的场所。五是扩大免

予检验的进口化妆品样品范围，明确企业用于“检测”进口的非试用样品，免予检验，回

应企业诉求。 

  （三）通过规章进一步落实上位法要求。 

  根据《条例》关于化妆品分类标准的变化，明确国家实行注册管理的特殊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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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实行备案管理的普通化妆品在进口前应完成注册或备案，同时取消“首次进口”化妆

品的特殊管理要求。明确进出口化妆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加强管理、诚信自律，进口商记

录进口化妆品的信息应当真实、完整、可追溯，并调整信息的保存期限。 

  （制作单位：法规司、食安局） 


